附件1

遂宁市2023年度科技创新奖补资金申报表

	申请单位
	

	奖项名称
	（注：每一项申报资金需单独填写一张申报表）

	奖项内容
	

	证明材料
	

	申请奖补

额度（万元）
	

	（注：此处填写真实性声明）

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
年  月  日     

	填报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
说明：1.自2021年1月1日以来，因违反相关法规受到环保、安全、税务、市场监管等主管部门行政处罚（不含警告处罚）的企业或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企业，不纳入奖补范围；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（包括企业法人代表或实际控制人）的企业，不纳入奖补范围。

2.提供的证明材料务必真实有效，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企业将取消本次申报奖补资格，且三年内不给予相关奖补。

3.“申请单位”填写全称；“奖项名称”填写奖补政策的名称，如“打造提升高质量创新平台”；“奖项内容”填写获奖励的具体原因，如“当年首次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”；“证明材料”填写材料名称，如“认定文件、证书等”。“真实性声明”填写“我单位保证所提交申报的材料内容真实、有效，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、隐瞒、欺骗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”


